
8.2.12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、运行评价。 

建筑材料的循环利用是建筑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的重要内容。本条的设置旨在

整体考量建筑材料的循环利用对于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的贡献，评价范围是永久性

安装在工程中的建筑材料，不包括电梯等设备。 

有的建筑材料可以在不改变材料的物质形态情况下直接进行再利用，或经过简

单组合、修复后可直接再利用，如有些材质的门、窗、钢筋等。有的建筑材料需要

通过改变物质形态才能实现循环利用，如难以直接回用的钢筋、玻璃等，可以回炉

再生产。有的建筑材料则既可以直接再利用又可以回炉后再循环利用，例如标准尺

寸的钢结构型材等。以上各类材料均可纳入本条范畴。 

建筑中采用的可再循环建筑材料和可再利用建筑材料，可以减少生产加工新材

料带来的资源、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，具有良好的经济、社会和环境效益。 

评价方式包括下列两种： 

1 设计评价：查阅工程概预算材料清单和相关材料使用比例计算书，核查相关

建筑材料的使用情况。 

2 运行评价：查阅工程决算材料清单、计算书和相应的产品检测报告，核查相

关建筑材料的使用情况。 
 


